附件1：《海淀区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课题申报工作方案》
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有关精神，经海淀区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研究批准，决定启动区级“十三五”规划课题2016年度课题的申报评审工作。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结合国家、北京市和海淀区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海淀教育改革创新服务，为海淀教育行政决策服务，为海淀教育科学发展服务。
二、课题类型
海淀区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课题面向全区中小学（含职业学校）、幼儿园和直属单位的广大干部教师。区级规划课题分为委托课题、重点关注课题、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四类。

根据依人设题的原则，分为校长（书记）专项、副校长专项、主任专项、年级组长专项、教研组长专项、班主任专项、特级教师专项、市区学科骨干（带头人）专项、科研种子教师专项、心理教师专项、党团干部专项、学科教师专项、机关直属专项及其他专项。申请人可任选其中一类进行申报。
三、选题依据
课题申请人根据《海淀区“十三五”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指南》（已下发各校，请印发给教师）进行选题申报，也可以结合本单位和个人工作实际及研究基础，自行设计课题名称和研究内容申报课题。本次立项课题要求在1－3年内完成。
四、申报条件

1.凡海淀区教育系统的干部教师均可进行课题申报。

2.区级课题负责人原则上应具备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如不具备，须由2名具有高级职称的同行专家推荐。
3.每项课题限报负责人一名，课题负责人必须是课题的实际主持者，课题组核心成员人数不超过10人（不含课题负责人），其他成员人数不限。
4.每一申请人不得同时申报两项及以上数量的课题。

5.已获得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立项的负责人不得以同样课题申报海淀区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6.有下列情形不能申报本次课题：承担区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未结题；曾经承担的区级规划课题无故撤项或流失；多次延期仍无法完成结题；发生不良课题研究行为，造成不良影响。
五、申报办法

1.本次申报采取网络申报的形式，申报区级课题的申请人，须登录科研课题管理系统在线填写《海淀区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申请评审书》。申报文件可以从教委行政办公网和北京市海淀区科研课题管理系统下载。
2.各学校、各单位要加强对课题申报工作的宣传、组织、管理和指导，既要积极鼓励，又要严格把关，要依据本通知的相关要求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对申报人的信誉、申请书填写的内容、课题组的研究实力和必备条件等进行认真审核，签署明确意见，确保申报工作的质量。

3.各学校、各单位报送海淀区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材料为：经区级课题管理部门网络审批通过的《课题申请评审书》1份。申请书要求统一用A4纸印制，左侧装订，双面打印。

4.海淀区立项课题必须按照《海淀区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接受区教科所的管理。
5.区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将在学校申报的基础上，组织专家进行评审，最终确定立项课题，并于2016年6月向全区公布。






